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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

勝利油氣管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黃詠怡女

士（「黃女士」）已提交其作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薪酬委員會成

員之辭呈，以便將更多時間用於其個人事務。黃女士確認，彼與董事會概無任何分歧，

且概無任何與其有關之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所有上述變動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生效。

董事會指出，隨著黃女士之辭任，本公司不再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第3.21條之規定，此乃因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

會成員的人數現時低於三人的下限要求；本公司不再符合上市規則第3.10(2)條，該條規

定至少須有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擁有適當的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金融管理專長；此

外，本公司不再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第B.1.1條，該條規定薪酬委員會大多數成員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將盡最大努力物色適當人選以填補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

員會之空缺，以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遵守上市規則及企業管制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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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向黃女士在其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表示謝意。

承董事會命

勝利油氣管道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韓愛芝

山東淄博，二零一零年十月七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必壯先生、王旭先生及韓愛芝女士；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閆唐鋒先生、張毅達先生、林永華先生及王加倫先生（林永華先生的替任董

事）；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霍春勇先生、郭長玉先生及黃詠怡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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